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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　　稱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 
修正日期 民國 103 年 04 月 18 日
法規類別 行政 ＞ 公平交易委員會 ＞ 公平交易目

第 1 條   本細則依公平交易法 (以下簡稱本法) 第四十八條規定訂定之。

第 2 條   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同業公會如下：
一、依工業團體法成立之工業同業公會及工業會。
二、依商業團體法成立之商業同業公會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輸出業同
    業公會及聯合會、商業會。
三、依其他法規規定所成立之職業團體。

第 3 條   本法第五條所稱獨占，應審酌下列事項認定之：
一、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。
二、考量時間、空間等因素下，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
    性。
三、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。
四、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。
五、商品或服務之輸入、輸出情形。

第 4 條   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時，應先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、銷售、
存貨、輸入及輸出 值 (量) 之資料。
計算市場占有率所需之資料，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
機關記載資料為基準。

第 5 條   同業公會代表人得為本法第七條聯合行為之行為人。

第 6 條  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銷售金額，指事業之營業收入總額。
前項營業收入總額之計算，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
關記載資料為基準。

第 7 條  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事業結合，由下列之事業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
：
一、與他事業合併、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、經常共同經營或受
    他事業委託經營者，為參與結合之事業。
二、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，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。
三、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，為控制事業。
應申報事業尚未設立者，由參與結合之既存事業提出申報。

第 8 條  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事業結合，應備下列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
報：
一、申報書，載明下列事項：
 (一) 結合型態及內容。
 (二) 參與事業之姓名、住居所或公司、行號或團體之名稱、事務所或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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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業所。
 (三) 預定結合日期。
 (四) 設有代理人者，其代理人之姓名及其證明文件。
 (五) 其他必要事項。
二、參與事業之基本資料：
 (一) 事業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，其代表人或管理人之姓名及住居所。
 (二) 參與事業之資本額及營業項目。
 (三) 參與事業及其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營業額。
 (四) 每一參與事業之員工人數。
 (五) 參與事業設立證明文件。
三、參與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。
四、參與事業就該結合相關商品或服務之生產或經營成本、銷售價格及產
    銷值 (量) 等資料。
五、實施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說明。
六、參與事業未來主要營運計畫。
七、參與事業轉投資之概況。
八、參與事業之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上市，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，其
    最近一期之公開說明書或年報。
九、參與事業之水平競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市場結構資料。
十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
前項申報書格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 9 條   事業結合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提出申報時，所提資料不符前條規定或記
載不完備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限期通知補正；屆期不補正或補正
後所提資料仍不齊備者，不受理其申報。

第 10 條   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所稱金融機構事業，指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之金融
機構、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之金融控股公司。

第 11 條   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所定受理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，指中央主管機關
受理事業提出之申報資料符合第八條規定且記載完備之收文日。

第 12 條  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依本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，就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，
得刊載政府公報。

第 13 條   事業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為聯合行為時，應由各參與聯合行為
之事業共同向中央 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
同業公會為本法第七條第四項之聯合行為而申請許可時，應由同業公會向
中央主管機關為之。
前二項之申請，得委任代理人為之。

第 14 條  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申請許可，應備下列文件：
一、申請書，載明下列事項：
 (一) 申請聯合行為之商品或服務名稱。
 (二) 聯合行為之型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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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三) 聯合行為實施期間及地區。
 (四) 設有代理人者，其代理人之姓名及其證明文件。
 (五) 其他必要事項。
二、聯合行為之契約書、協議書或其他合意文件。
三、實施聯合行為之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。
四、參與事業之基本資料：
 (一) 參與事業之姓名、住居所或公司、行號、公會或團體之名稱、事務
      所或營業所。
 (二) 事業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，其代表人或管理人之姓名及住居所。
 (三) 參與事業之營業項目、資本額及上一會計年度之營業額。
五、參與事業最近兩年與聯合行為有關之商品或服務價格及產銷值 (量)
    之逐季資料。
六、參與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。
七、參與事業之水平競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市場結構資料。
八、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。
九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
前項申請書格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 15 條   前條第一項第八款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，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一、參與事業實施聯合行為前後成本結構及變動分析預估。
二、聯合行為對未參與事業之影響。
三、聯合行為對該市場結構、供需及價格之影響。
四、聯合行為對上、下游事業及其市場之影響。
五、聯合行為對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具體效益與不利影響。
六、其他必要事項。

第 16 條  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申請許可者，其聯合行為評估
報告書應詳載其實施聯合行為達成降低成本、改良品質、增進效率或促進
合理經營之具體預期效果。

第 17 條  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許可者，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
詳載下列事項：
一、個別研究開發及共同研究開發所需經費之差異。
二、提高技術、改良品質、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之具體預期效果。

第 18 條  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許可者，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
詳載下列事項：
一、參與事業最近一年之輸出值 (量) 與其占該商品總輸出值 (量) 及內
    外銷之比例。
二、促進輸出之具體預期效果。

第 19 條  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申請許可者，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
詳載下列事項：
一、參與事業最近三年之輸入值 (量)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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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業為個別輸入及聯合輸入所需成本比較。
三、達成加強貿易效能之具體預期效果。

第 20 條  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申請許可者，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
詳載下列事項：
一、參與事業最近三年每月特定商品之平均成本、平均變動成本與價格之
    比較資料。
二、參與事業最近三年每月之產能、設備利用率、產銷值 (量) 、輸出入
    值 (量) 及存貨量資料。
三、最近三年間該行業廠家數之變動狀況。
四、該行業之市場展望資料。
五、除聯合行為外，已採或擬採之自救措施。
六、實施聯合行為之預期效果。
除前項應載事項外，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提供其他相關資料。

第 21 條  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申請許可者，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
詳載下列事項：
一、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資料。
二、達成增進經營效率或加強競爭能力之具體預期效果。

第 22 條  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中小企業，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標
準認定之。

第 23 條   事業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時，所提資料不全或記
載不完備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限期通知補正；屆期不補正或補正
後所提資料仍不齊備者，駁回其申請。
前項補正，以一次為限。

第 24 條   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之三個月期限，自中央主管機關收文之次日起算
。但事業提出之資料不全或記載不完備，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通知補正者
，自補正之次日起算。

第 25 條   事業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延展時，應備下列資料，向中央主管
機關提出：
一、申請書。
二、原許可文件影本。
三、申請延展之理由。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。
中央主管機關准予延展時，應將原許可文號及期限，一併登記，並刊載政
府公報。

第 26 條   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所稱正當理由，應審酌下列情形認定之：
一、市場供需情況。
二、成本差異。
三、交易數額。
四、信用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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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合理之事由。

第 27 條   本法第十九條第六款所稱限制，指搭售、獨家交易、地域、顧客或使用之
限制及其他限制事 業活動之情形。
前項限制是否不正當，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、目的、市場地位、所屬市場
結構、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。

第 28 條   事業有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三項規定之行為，中央主管機關得
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，命其刊登更正廣告。
前項更正廣告方法、次數及期間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審酌原廣告之影響程度
定之。

第 29 條   （刪除）

第 30 條  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無具體內容、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之檢舉案件，得不予
處理。

第 31 條  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為通知時，應用通知書
。
前項通知書，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一、受通知者之姓名、住居所。其為公司、行號、公會或團體者，其負責
    人之姓名及事務所、營業所。
二、擬調查之事項及受通知者對該事項應提供之說明或資料。
三、應到之日、時、處所。
四、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處罰規定。
通知書至遲應於到場日四十八小時前送達。但有急迫情形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 32 條   前條之受通知者得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。但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
，得通知應由本人到場。

第 33 條   第三十一條之受通知者到場陳述意見後，中央主管機關應作成陳述紀錄，
由陳述者簽名。其不能簽名者，得以蓋章或按指印代之；其拒不簽名、蓋
章或按指印者，應載明其事實。

第 34 條  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為通知時，應以書面載
明下列事項：
一、受通知者之姓名、住居所。其為公司、行號、公會或團體者，其負責
    人之姓名及事務所、營業所。
二、擬調查之事項。
三、受通知者應提供之說明、帳冊、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。
四、應提出之期限。
五、無正當理由拒不提出之處罰規定。

第 35 條  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有關機關、團體、事業或個人提出帳冊、文件及其他必
要之資料或證物後 ，應依提出者之請求掣給收據。

第 36 條   依本法量處罰鍰時，應審酌一切情狀，並注意下列事項：
一、違法行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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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。
三、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。
四、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。
五、事業之規模、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。
六、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。
七、以往違法類型、次數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。
八、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。

第 37 條  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